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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體 事 實

一、緣起 

眾所期盼的「2017 台灣燈會在雲林」於 106 年 2月 11

日隆重登場，並持續至 106 年 2月 19 日共為期 9天展出，

雲林燈會締造了 1,360 萬的參觀人次、超過 100 億元的經濟

效益、遊客整體滿意度達 9成，並立下了 6個創舉，第一、

面積最大，總燈區面積 50 公頃為史上之最；第二、志工人

數最多，破萬的志工投入是歷年來最多；第三、首創新住民

燈區，表現雲林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第四、最有在地的風

情，燈會結合藝閣、偶戲，創造最具雲林味的燈會風格；第

五、首創環境劇場，緊扣友善大地的燈會主軸並表現雲林人

與親土地的特性；第六、燈會環保工作最徹底，無論是垃圾

回收還是分類，都讓來訪的遊客稱讚這是一場最乾淨的台灣

燈會。 

二、具體事蹟 

2017 台灣燈會係雲林首度以燈會為主題之大型活動，黃

秘書長承縣長李進勇之命，擔任活動執行長與虎尾主燈區指

揮官，實際統籌執行各項工作，茲擇要列舉如下：   

(一)規劃及籌備階段（105 年初至 106 年 2 月 10 日）： 

1.自 105 年初爭取燈會計畫提出後，至 106 年 02 月 10 日

活動開幕前，召開各類大小型會議，自 105 年起更於每

週召開主管會報與執行小組會議，就燈會之概念、願

景、目標、工作內容、分工及進程進行討論、整合與控

管。 



具 體 事 實

 2.對內採業務編組方式，設置整體規劃組、場地設施組、產

業招商組、表演節目組、花燈競賽組、宣傳行銷組、財務

管理組、禮賓接待組、環境維護組、安全維護組、醫療救

護組、志工服務組、交通運輸組、環境美化組、行政協調

組、計畫考核組、人力培訓組、雲端資訊組、防災應變

組、城市意象組等 20 工作小組任務編組，就分工事項

推動進行相關業務。 

3.責成本府各單位就負責工作領域及對象辦理各項訓練

課程，例如：「2017 台灣燈會在雲林人力培訓」通識課

程、2017 台灣燈會防災演習、2017 台灣燈會燈區安全

維護水域救生演練、北港巷弄燈區緊急應變火災搶救演

練、導覽志工招募訓練、禮賓親善大使及外語導覽志工

招募及培訓值勤等專業課程。 

(二)活動期間（106 年 2 月 11 日至 106 年 2月 19 日)： 

1.燈會期間（含 2月 5日至 2月 6日進駐及 2月 8日至 2

月 10 日之試營運）黃秘書長每天坐鎮燈區指揮中心，

並建立 24 小時隨時掌握營運狀況機制，各任務小組成

員即時向現場指揮官（黃秘書長）回報營運狀況，並由

現場指揮官立即裁示處理。 

2.每日固定早、晚召開現場準備及檢討會議營運狀況，以

利跨局處協調與事項裁示處理。 

(三)後燈會階段（106 年 2 月 20 日迄今）： 

1.黃秘書長在燈會結束後仍時時關切撤場事宜，且即時處

理跨局處待協調事項，並督促全府人員務必做到燈區垃

圾不殘留，還給大地最初的樣貌，以及維護在地人對縣

府的信任。 

2.2017 台灣燈會活動結束後，為讓璀璨亮麗之花燈於燈會

閉幕後能持續做適當使用，並擴大宣傳台灣燈會效益，

本縣訂定花燈典藏利用辦法。 

具體成效或

重 大 貢 獻

一、2017 台灣燈會係雲林首次以大型活動為主題且全縣總

動員，無論活動規模、困難度、創新度及投入人力等面

向，均遠高於其他縣市。對於活動願景之型塑、目標之

設定、相關單位之團結合作，以及民間團體支持等因 



具體成效或

重 大 貢 獻

    素為活動成功之主要關鍵。黃秘書長擔任活動執行長與

虎尾主燈區指揮官，對內領導各任務編組於工作崗位各

司其職，戮力合作，對外協調及爭取各界支持，並統籌

規劃主、副燈區之展出，圓滿順利完成。 

二、2017 台灣燈會活動為期 9 日，展現出雲林「在地性」、「節

慶性」、「娛樂性」、「藝術性」及「國際性」目標，更立下 6

個創舉，兩燈區面積加總 50 公頃，是台灣燈會有史以來最

大，分別為虎尾主燈區 40公頃與北港燈區 10公頃；志工人

數超過 11,000 人的踴躍參與；首創新住民燈區，表現雲林

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燈會結合藝閣、偶戲，創造最具雲林

味的燈會風格；首創環境劇場看雲去，緊扣友善大地的燈會

主軸並表現雲林人與親土地的特性；及首創「台灣燈會環保

公約」，加強環境維護自主管理。短短9天的展期，吸引1,360

萬人次的參觀人潮，創造超過 100 億新台幣的商機，全面提

升縣內文化、歷史、人文景觀之能見度及經濟產值，具有極

大貢獻。 

三、2017 台灣燈會除上述經濟效益外，另以宣揚「友善大地、

多元文化、燈會原鄉」概念，喚起國人重新重視生態永續、

綠能環保與文化資產之深耕，具有極重要之教育意涵。 

四、綜上，本府辦理 2017 台灣燈會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

則第 14條第 1項第 7款：「舉辦或參與大型國際性或重大國

家級活動、會議，對增加國庫收入、經濟產值、促進邦交或

達成國際合作協議，確有重大貢獻。」之規定，本府秘書長

黃玉霜為主要貢獻者，爰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核予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功，以資獎勵。 

備 註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各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